关于调整清溪镇自来水价格的通知　　　东价〔2012〕66号
清溪镇有关供水单位：
根据省物价局《关于调整东深供水工程东莞​—深圳沿线供水价格的通知》（粤价〔2011〕114号）的规定,从2011年6月1日起清溪镇从东深供水工程取水价格由每立方米0.31元调整为0.52元。并经成本监审、召开价格听证会等程序，综合考虑原水价格上调和供水企业成本变化等情况，现就你镇自来水价格问题通知如下：

一、清溪自来水有限公司抄表到户的自来水价格(含税)按如下标准执行：

1、居民生活用水每立方米（下同）1.80元;

2、非居民生活用水2.18元;

3、特种用水3.50元；

消防用水暂不收费。

二、由清溪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至商住小区、村（居）委会总表计量的趸售价格为每立方米1.70元。商住小区及村（居）委会的自来水到户价格按清溪自来水有限公司抄表到户价格执行（商住小区有二次加压设施进行供水管理的，可加收不超过15%的二次供水费用）。

三、清溪镇九乡村委会供水工程，其水价按如下标准执行：

1、居民生活用水每立方米（下同）1.60元；

2、非居民生活用水1.85元；

3、特种用水3.50元。

清溪自来水有限公司如接收九乡村委会供水，须报我局审核后，再执行该司抄表到户价格。

四、继续实施低收入家庭水价优惠政策。对持有镇（街）人民政府或市民政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文件的五保户、低保对象，每户每月用水量在21 立方米以下（含21 立方米）的按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50%计收，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执行。

五、各供水单位要严格执行阶梯水价制度，按照我局东价〔2007〕76号、东价〔2008〕96号和东价〔2010〕97号等规定，对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制度。清溪镇范围内独立供水的村级水厂和实行趸售的村（居）、商住小区等转供水单位须严格按照以上规定对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制度。

六、以上水价从2012年6月20日起执行。各供水单位须做好水价调整的宣传解释和明码标价工作。

东莞市物价局
二Ｏ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